
「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」部份修訂 
駐洛杉磯辦事處文化組提供

與留學生關係密切的「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」法規，教育部最近已通過修訂的部

份，於本年十一月十九日生效。此次修訂部份包括：一、訂定入學資格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

規定相符之認定原則。二、學分經主管機關認定不足，以二週以下的短期時間回原就讀之國

外學校補修畢所欠不足學分，不予認定。借本學訊一角，文化組再度提醒留學生，將來回國

在學校或公家機構任職，務必先將畢業文憑及成績單在辦事處領務組辦理好文件認證的手

續，一旦蓋妥辦事處的文件認證章及防偽貼紙，即證明此份文件真實性，服務單位據此可以

逕行認定學歷，無須再發函國外查證，往返耗時又耽誤送審期限，惟該學歷是否獲得承認仍

需依「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認定。  

 


